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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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资料：

1、土地登记申请书；
2、公司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明、个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、代理登记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；
4、地籍调查表、指界人身份证明；
5、用地批复原件或权属来源证明；
6、各项交款收据原件及复印件；
7、其他应提交的资料
收费依据：

（1990）国土（籍）字93号

收费标准：

1、企业土地使用面积在1000平方米（含1000平方米）以下每宗地收100元，每超过50O平方米以内加收40．OO元，最高不超过4000O．00万元，自收自支预算管理事业单位用地执行企业收费标准。 

　　2、城镇居民住房用地面积在100平方米（含100平方米）以下每宗地收13.00元，每超过50平方米以内加收5．00元，最高不超过30．00元。 

办理时限：

14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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